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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特一药业 股票代码 0027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习良 徐少华

办公地址 台山市台城长兴路9、11号 台山市台城长兴路9、11号

电话 0750-5627588 0750-5627588

电子信箱 ty002728@vip.sina.com ty002728@vip.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5,139,431.05 358,235,135.34 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462,282.97 75,314,228.88 -1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56,324,948.00 62,617,453.02 -10.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7,318,433.44 117,876,154.76 -42.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7 -24.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7 -24.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4% 6.74% -1.8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188,220,442.95 2,066,196,431.51 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79,475,437.33 1,261,690,115.09 -6.5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44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许丹青 境内自然人 32.22% 71,415,000 53,561,250 质押 37,560,000

许松青 境内自然人 9.34% 20,700,000 15,525,000 质押 16,400,000

许丽芳 境内自然人 6.89% 15,275,000 0.00

许恒青 境内自然人 1.52% 3,364,784 0.00

阮传明 境内自然人 0.83% 1,831,501 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兴全中证

800六个月持有期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83% 1,831,501 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银证券健

康产业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2% 1,372,500 0.00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62% 1,372,400 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万家健

康产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8% 1,286,200 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鹏华医

药科技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3% 1,177,4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

许丹青、许松青、许恒青和许丽芳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为同一家族成员，许丹青

先生、许松青先生和许恒青先生均为许丽芳女士的儿子。

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可转换公司债券 特一转债 128025 2017年12月06日 2023年12月06日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6.10% 38.9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0.36 11.25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未发生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

的事项。

股票代码：002728� � � � � � � � � � � �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2022-062

债券代码：128025� � � � � � � � � � � �债券简称：特一转债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深证上〔2022〕13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

告格式：再融资类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公告格式》等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特一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数额和资金到位时间

1、2017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 2004号文《关于核准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3.54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

元， 共计354万张， 期限6年。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54,000,000.00元， 利息为12,

776.67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人民币6,000,000.00元后的发行金额348,012,776.67元，已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12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内。 另扣除律师、会计

师、 资信评级、 信息披露费及发行手续费等其他发行费用合计1,655,400.00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346,

357,376.67元。 该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瑞华验字[2017]

48470002号验证报告。

2、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238号《关于核准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 核准， 公司向社会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18,040,287股， 募集资金总额196,999,

934.04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人民币12,000,000.00元（不含税金额11,320,754.72元）后的发行金额184,

999,934.04元，已由保荐人（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11月17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项

存储账户内。另扣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露等发行费用773,730.17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

币184,905,449.15元。 该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大信

验字[2021]第5-10008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2017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期使用金额：截止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255,117,

837.41元，其中：以前年度累计投入资金219,285,997.17元，本期投入35,831,840.24元；累计收到的理财产品

投资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21,330,076.95元，其中：以前年度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21,242,537.03元、本期收到的理财产品投资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

费等的净额为87,539.92元。

期末余额：截止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余额（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

的净额）为112,569,616.21元，其中：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100,000,000.00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为

12,569,616.21元。

2、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截止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61,855,

184.64元，其中:以前年度累计投入资金49,531,188.80元，本期投入12,323,995.84元；累计收到的理财产品

投资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232,702.56元，其中：以前年度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47,128.17元、本年度收到的理财产品投资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

的净额为85,574.39元。

期末余额：截止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余额（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

的净额）为123,282,967.06� 元，其中：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120,000,000.00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

为3,282,967.06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深证上〔2022〕12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证上〔2022〕13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1、2017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本公司分别在中国民生银行江门支行

（账号607216669）、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账号757901318010188）开设了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

户，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台山市新宁制药有限公司在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城支行（原名：

台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台城信用社，下同）（账号80020000011457115）、全资子公司广东特一海力药业有

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台山支行（账号653569524588）开设了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2017年12月26日，本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本公司与台山市新宁制药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台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台城信用社签

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与广东特一海力药业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门台山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因公司于2020年9月27日聘请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莞证券” ）担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原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完成的

持续督导职责将由东莞证券承接。 2020年10月26日，公司已与国信证券签署了《特一药业与国信证券关于终

止〈特一药业与国信证券签订的持续督导协议〉之协议书》。

2020年11月13日，公司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台山市新宁制药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台城支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与广东特一海力药业有限公司、东莞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台山支行重新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020年11月17日，公司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2、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本公司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台山支行 （账号 730275174852）、 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城支行 （账号

80020000017114647）开设了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2021年12月7日，公司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城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1年12月7日，公司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门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17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账户类型 存款金额 备注

中国民生银行江门支行 607216669 专户 7,231,066.7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757901318010188 专户 0.00 已于2022年5月27日销户

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城支行

80020000011457

115

专户 3,005,840.5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台山支行 653569524588 专户 2,332,708.85

合计 12,569,616.21

2、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账户类型 存款金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台山支行 730275174852 专户 542,848.32

广东台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城支行 80020000017114647 专户 2,740,118.74

合计 3,282,967.06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1。

2、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2。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本公司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2年半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

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可转换债券）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6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4,635.74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583.1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511.78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药品仓储物流

中心及信息系

统建设项目

否

17,

106.33

17,

106.33

649.77 7,786.65 45.52%

2023年09

月30日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新宁制药药品

GMP改扩建工

程项目

否

17,

529.41

17,

529.41

2,443.74

17,

235.46

98.32%

2022年09

月30日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34,

635.74

34,

635.74

3,093.51

25,

022.11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

（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合计

34,

635.74

34,

635.74

3,093.51

25,

022.1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药品仓储物流中心及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原预计于2022年6月30日

完成，因“药品仓储物流中心及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的部分建设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到台山市水步镇振兴路 21�号，受该宗地整体规划与设

计进度的影响，预计该项目于2023年9月30日完成。

“新宁制药药品GMP改扩建工程项目”原预计于2022年6月30日

完工，因项目在报告期内疫情导致订购设备延期交货等，导致施工工

期后延，截至2022年6月30日，该项目主体厂房已完工，设备、管道、净

化装修等已安装完成，目前正在调试中，预计2022年9月30日前完成

厂房整体验收和GMP符合性检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18年10月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将药品

仓储物流中心及信息系统建设项目中的物流信息服务区、商务办公

区、后勤保障区及部分仓储的实施地点，从“台山市北坑工业园长兴路

11号” 变更至“台山市水步镇振兴路21号” 。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

了同意意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7年12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人民币5,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时间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保荐机构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止2018年12月21日公司已按照董事

会的决议要求，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5,000.00万元全部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2018年12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3,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保

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止2019年8月28日公

司已按照董事会的决议要求，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13,

0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2019年10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7,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保荐

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独立

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止2020年7月21日公司

已按照董事会的决议要求，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17,

0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4）2020年7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9,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保

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止2021年5月13日公

司已按照董事会的决议要求，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19,

0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5）2021年5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7,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止2022年4月25日公司已按

照董事会的决议要求，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17,0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6）2022年5月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可转债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使用可转

债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止2022年6月30日，公司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0,000.00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由于可转债募投项目均以由母公司特一药业根据项目的实施进度，分

期对子公司实行增资的形式开展。 截至2022年6月30日，特一药业对

可转债募投项目之一“新宁制药药品GMP改扩建工程项目”的增资

已实施完毕。 由于该项目的节余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五百万

元，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已将对应该项目的节余资金（包括利息收入扣

银行手续费等）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分别于2022年5月17

日和5月27日，合计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4,896,715.55元划款至公

司基本银行账户。 至此，该对应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门分行，账号为757901318010188）于2022年5月27日销

户。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2022年6月30日公司剩余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表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22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8,490.54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32.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185.52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现代中药产品

线扩建及技术

升级改造项目

否

18,

490.54

18,

490.54

1,232.4 6,185.52 33.45%

2023年12

月31日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18,

490.54

18,

490.54

1,232.4 6,185.52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

（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合计

18,

490.54

18,

490.54

1,232.4 6,185.52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12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

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49,391,188.79元及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金额

235,849.06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大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1]第5-10075号），保荐

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

核查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12月1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非公开发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人民币12,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保荐

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

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止2022年6月30日，公司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2,000.00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2022年6月30日公司剩余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股票代码：002728� � � � � � � � �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2022-059

债券代码：128025� � � � � � � � �债券简称：特一转债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2年8月25日上午09:30

在公司会议室采用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5日以邮件或书面等形式发出，会议应参加

董事6名，实际参加6名。 公司监事及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董事长许丹青主持，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现场方式进行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2年1-6月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已经公司相关部门编制完成，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半年度报

告》，该报告拟于2022年8月26日对外报出。

同时，公司本报告期的利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深证上〔2022〕13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

告格式：再融资类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公告格式》等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特一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专项报

告对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和募集资金使用等作出了具体概述。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股票代码：002728� � � � � � � �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2022-060

债券代码：128025� � � � � � �债券简称：特一转债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2年8月25日上午08: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名坚先生主持。 与会监事审议了有关议案，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审核后，一致认为：《2022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议程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其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其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制度完善，运作规范，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印

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证上〔2022〕13号）和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2022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对公司2022年半年度整体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客观总

结，符合公司的真实情况，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26日

特 一 药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2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太极集团 60012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茜 徐旺

电话 023-89886129 023-89886129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恒山东路18号 重庆市渝北区恒山东路18号

电子信箱 tjzq@taiji.com tjzq@taiji.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3,839,601,259.21 13,170,023,352.56 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47,892,047.09 2,727,075,186.70 4.4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7,185,249,050.36 6,443,263,306.75 1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080,750.09 76,878,698.69 6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8,595,255.68 84,050,943.55 112.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4,880,814.57 22,795,895.99 1,325.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5 2.35 增加2.1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4 5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4 57.14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5,12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62 153,812,354 0 质押

50,

500,

000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92 44,095,337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前沿

医疗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69 15,000,000 0 无 0

重庆市涪陵区希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4 11,895,294 0 无 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6 6,999,901 0 无 0

重庆市涪陵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5 5,856,839 0 无 0

MORGAN� STANLEY� ＆ CO. �

INTERNATIONAL�PLC.

境外法人 0.97 5,406,713 0 无 0

MERRILL�LYNCH�INTERNATIONAL 境外法人 0.96 5,340,742 0 无 0

蒋仁生 境内自然人 0.81 4,493,005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景气进取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6 4,214,184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为重庆市涪陵区希兰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属于一致行动人，未与其他股东

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

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00129� � � �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22-43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2年8月8日以邮

件方式发出书面通知，于2022年8月24日以现场及视频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阳春先生主持，会议应

到董事15人，实到董事15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同意15票，弃权0票，回避0票，反对0票；表决结果：通过。

二、公司《2022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2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

号：2022-45）

表决情况：同意15票，弃权0票，回避0票，反对0票；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对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的披露的《关于对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关联董事李阳春先生、杨珊华先生、俞敏先生、杨秉华先生、王刊先生、赵东吉先生、程学仁先生在表决时

进行了回避。

表决情况：同意8票，弃权0票，回避7票，反对0票；表决结果：通过。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00129� � � � �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22-46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之《第六号—医药制造》的相

关规定，现将公司2022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 报告期内分行业经营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增长

率%

主营业务成本

增长

率%

毛利率%

同比增

长百分

点

2022年1-6

月

2021年1-6月

2022年1-6

月

2021年1-6

月

2022年

1-6月

2021年

1-6月

医药工业 454,906.07 404,351.78 12.50 167,329.53 177,717.75 -5.85 63.22 56.05 7.17

医药商业 407,518.77 379,644.59 7.34 370,102.07 341,591.28 8.35 9.18 10.02 -0.84

服务业及其他 2,029.16 1,647.99 23.13 1,391.34 1,112.69 25.04 31.43 32.48 -1.05

分部间抵销 151,752.51 148,570.65 144,040.48 147,893.22

合计 712,701.49 637,073.71 11.87 394,782.46 372,528.50 5.97 44.61 41.53 3.08

二、报告期内工业主要品种按治疗领域划分经营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产品分类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同

比增长百

分点

消化系统[注1] 120,388.92 56,322.30 53.22 66.07 59.20 2.02

抗感染 [注2] 94,783.51 23,132.02 75.59 25.27 3.74 5.06

呼吸系统 [注3] 78,593.69 31,816.05 59.52 70.97 56.10 3.86

神经系统 [注4] 60,580.80 14,406.42 76.22 37.77 7.66 6.65

心脑血管 19,569.32 5,957.42 69.56 13.47 11.83 0.45

骨骼肌肉系统 19,359.25 4,894.56 74.72 17.01 13.29 0.83

泌尿系统 16,488.56 7,550.81 54.21 3.04 15.19 -4.82

平衡电解质 14,649.52 7,365.44 49.72 8.07 -2.04 5.19

[注1]消化系统药品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66.07%，主要系本报告期藿香正气口服液销售额增长所

致；

[注2]抗感染药品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25.27%，主要系本报告期注射用头孢唑肟钠销售额增长所

致；

[注3]�呼吸系统药品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70.97%，主要系本报告期急支糖浆销售额增长所致；

[注4]�神经系统药品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7.77%，主要系本报告期洛芬待因缓释片销售额增长所

致。

三、报告期内分地区经营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分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

毛利率同比

增长百分点

东北 15,081.18 5,084.18 66.29 25.75 6.92 5.94

华北 57,584.38 17,904.51 68.91 16.52 7.22 2.70

华东 106,979.58 47,377.56 55.71 16.61 35.78 -6.26

华中 27,302.75 11,588.78 57.55 20.25 5.13 6.10

华南 56,140.92 21,128.02 62.37 21.19 14.51 2.20

西北 16,753.45 6,586.65 60.68 34.47 24.32 3.20

西南 432,425.00 284,784.06 34.14 9.56 3.87 3.60

境外 434.23 328.70 24.30 -94.39 -95.46 17.94

合计 712,701.49 394,782.46 44.61 11.87 5.97 3.08

2022年1-6月，公司合并报表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12,701.49万元，同比上升11.87%。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00129� � � � �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司编号：2022-47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9月21日(星期三)�下午 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9月14日(星期三)�至9月20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tjzq@taiji.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8月26日发布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上半年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9月21日

下午14:00-15:00举行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9月21日下午14:00-15: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 http://roadshow.sseinfo.com/）

3、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总经理：俞敏先生

财务总监：刘尊义先生

董事会秘书：蒋茜女士

独立董事：何洪涛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可能会发生调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2年9月 21日下午 14:00-15: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9月14日(星期三)至9月20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tjzq@taiji.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与投资部

联系电话：023-89886129

电子邮箱：tjzq@taij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 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00129� � � � �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22-44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2年8月8日以邮

件方式发出书面通知，于2022年8月24日以现场及视频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7人，实到监事7人，公司董事

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监事会对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一致认为：

1、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2、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2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表决情况：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表决结果：通过。

二、公司《2022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2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

号：2022-45）

表决情况：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表决结果：通过。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00129� � �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22-45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

定，公司拟定了《2022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该专项报告已经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2022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重庆太极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1366号）核准，公司向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寿安保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等8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129,996,744股，发行价格为15.36元/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1,996,749,987.84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4,350,232.60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

962,399,755.24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8年1月16日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内，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

〔2018〕8-2号）。

截止2022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见下表：

明细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专户初始余额 196,679.87

加：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 4,296.25

减：置换先期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4,826.07

减：2018年年初至今实际投入募投项目使用的募集资金 126,281.79

减：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6,000

减：终止募投项目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含利息收入） 4,036.85

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9,831.41

注：募集资金专户初始余额为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扣除保荐承销费后汇入金额，尚未扣

除律师费、会计师费、股权登记费等其他发行费用。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分别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岸支行、重庆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江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以及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

义务。 该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其履行不存在重大问题。

截止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开户单位 开户行 开户账号 存款余额（元） 对应项目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南岸支行

6530000410120100006133 64,311,206.00

太极集团膜分离

浓缩系列创新工

艺及新产能建设

项目

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阁药厂有

限公司

6530000410120100006426 49,739.77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530000410120100006268 81.98

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

限公司

6530000410120100027232 5,226,810.38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垫江支行

2501010120010012820 118,623.13

补充流动资金及

偿还银行贷款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涪陵支行

023900066110701 0

太极天胶原料养

殖基地建设项目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太极天

驴有限公司

123909424210202 612,293.91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分行

9550880056285200158 27,780,606.05

太极集团科技创

新中心项目

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

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南岸支行

6530000410120100027363 214,768.49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报告期内，具体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公司已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

情况以自筹资金进行了先期投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使用情况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出具了《关于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18〕8-77号）。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2018年3月2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同

意意见，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

经公司自查，公司下属子公司在置换前期募投资金时，由于对项目内容、使用范围及相关管理办法掌握不

到位，按照募投项目总投资计划进行了置换及使用，涉及资金金额共计24,238,266.13元。 2018年12月4日，公

司已将上述应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归还入募集资金账户，归还后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148,260,733.87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占总投资的比例

(%)

建设投资 铺底流动资金 合计

太极集团膜分离浓缩系列创新工

艺及新产能建设项目

150,000.00 7,593.00 7,593.00 5.06

太极集团科技创新中心项目 20,000.00 2,092.00 2,092.00 10.46

太极天胶原料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20,000.00 5,141.07 5,141.07 25.71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55,000.00

合 计 245,000.00 14,826.07 14,826.07 6.05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10月21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6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详见公司公告：2021-53）。

2022年2月24日，公司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10,000万元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详见公司

公告：2022-08）。

2022年6月1日，公司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4,000万元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详见公司公

告：2022-32）。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节余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议案》， 同意增加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太极

集团膜分离浓缩系列创新工艺及新产能建设项目” 之“桐君阁药厂膜分离浓缩系列创新工艺及新产能建设

项目” 实施地点，新增桐君阁药厂重庆茶园厂区为实施地点之一。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就该事

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2、2019年1月2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设备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2019年2

月15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设备的议案》。

3、2019年12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子项目及新增实施主体和地点暨延期完成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及保

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 2020年1月10日，公司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子项目及新增实施主体和地点暨延期完成的议案》。

同意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太极集团膜分离浓缩系列创新工艺及新产能建设项目” 新增实施主

体涪陵制药厂及涪陵药厂龙桥厂区为新增实施地点；终止桐君阁药厂茶园厂区膜分离项目实施；同时根据公

司建设实际使用需求，对原膜分离项目中“工艺设备” 进行调整。

同意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太极集团科技创新中心项目” 增加涪陵制药厂为实施主体，并新增重

庆市渝北区恒山东路18号大竹林厂区为实施地点之一；同时公司对科创中心项目科研子项目进行优化调整，

由原来三个科研中心调整为四个科研中心，并对科研设备和科研项目按照实际使用及投资进度进行了调整。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2年3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

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终止 “太极天胶原料养殖基地建设项

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4,000.80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

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2022年5月6日，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二）募投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

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6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2年1-6月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9,675.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992.7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000.8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5,108.6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太极集团膜

分离浓缩系

列创新工艺

及新产能建

设项目

-

115,

000.00

115,

000.00

115,

000.00

8,897.65

78,

813.68

-36,

186.32

68.53 - - 否

太极集团科

技创新中心

项目

- 19,775.00

19,

775.00

19,

775.00

94.34 4,394.98

-15,

380.02

22.22 - - 否

太极天胶原

料养殖基地

建设项目

是 9,900.00 5,899.2 5,899.2 0 5,899.2 0 100 - -

已终

止

是

补充流动资

金及偿还银

行贷款

- 55,000.00

55,

000.00

55,

000.00

0

52,

000.00

-3,

000.00

94.55 -. - - 否

终止募投项

目补充流动

资金

- - 4,000.80 4,000.80 4,000.80 4,000.80 0 - - - - -

合计 -

199,

675.00

199,

675.00

199,

675.00

12,

992.79

145,

108.66

-54,

566.34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2022年3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因施工进度未达预期，致定增项目“太极集团膜分离浓缩系列

创新工艺及新产能建设项目” 及“太极集团科技创新中心项目” 未

能在2021年完成，推迟至2022年底完成。

上述延期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2022年3月28日， 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十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太极天胶原料养殖基

地建设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4,000.80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

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

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2022年5月6日，公司2021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年3月23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并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关

于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8〕8-77号），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就该事

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10月21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十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60,000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 12�个月（详见公司公告：2021-53）。

2022年2月24日，公司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10,000万元

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详见公司公告：2022-08）。

2022年6月1日，公司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4,000万元归

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详见公司公告：2022-32）。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1、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九届

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

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议案》， 同意增加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

目———“太极集团膜分离浓缩系列创新工艺及新产能建设项目” 之

“桐君阁药厂膜分离浓缩系列创新工艺及新产能建设项目” 实施地

点，新增桐君阁药厂重庆茶园厂区为实施地点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2、2019年1月2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九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

分设备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

意见；2019年2月15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设备的议案》。

3、2019年12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子项目及新增实施主体和地点暨延期完成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 2020年1月10日， 公司召

开了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子项目及新增实施主体和地点暨延期完成的议案》。

同意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太极集团膜分离浓缩系列

创新工艺及新产能建设项目”新增实施主体涪陵制药厂及涪陵药厂

龙桥厂区为新增实施地点；终止桐君阁药厂茶园厂区膜分离项目实

施；同时根据公司建设实际使用需求，对原膜分离项目中“工艺设

备”进行调整。

同意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太极集团科技创新中心项

目”增加涪陵制药厂为实施主体，并新增重庆市渝北区恒山东路18

号大竹林厂区为实施地点之一；同时公司对科创中心项目科研子项

目进行优化调整，由原来三个科研中心调整为四个科研中心，并对

科研设备和科研项目按照实际使用及投资进度进行了调整。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2年1-6月

单位：万元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对应

的原

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

计划累计

投资金额

(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太极

天胶

原料

养殖

基地

建设

项目

4000.80 4000.80 4000.80 4000.80 - - - - -

合

计

- 4000.80 4000.80 4000.80 4000.80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

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

具体募投项目）

2022年3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终止“太极天胶原料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4,000.80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

事和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2022年5月6日，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

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

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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